
在松江区的一所中学里， 一次看似平常的课间

打闹， 演变成了一桩让人揪心的纠纷。 14 岁少年

小黄的脸上、 颈上留下了一道清晰可见的疤痕———

那是一杯热水带来的永久印记。 更令人唏嘘的是，

这场突如其来的伤害， 不仅让一个孩子承受了身体

的痛楚， 也让三个原本平静的家庭陷入漫长的争

执。 所幸在街道“三所联动” 调解室的帮助下， 涉

事三方终于达成了赔偿协议， 同学之间持续数月的

僵局也终于得以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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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给好友“报仇”

热水浇向同学

下课铃声响起， 小黄与同学小

沈像往常一样在教室里追逐打闹。

起初是玩笑般的踢踢打打， 后来演

变为互相泼洒凉水。

觉得自己“吃了亏” 的小沈向

好友小张告状， 打算替好友“报

仇” 的小张“心生一计”， 他走进

茶水间接了一杯热水， 又兑了些许

冷水， 用手试了试觉得“应该不

烫”， 便端起杯子走回教室。

此时， 黄某正低头整理书包，

突然感到脸上一热， 疼得大叫起

来。 老师急忙将他送往医院， 诊断

结果令人心痛： 面部、 下颌及颈部

二级烫伤。 接下来的一个月， 小黄

不得不持续接受治疗， 医药费超过

2 万元。 伤口虽然逐渐愈合， 疤痕

却顽强地留了下来， 今后还需长期

涂抹祛疤药物， 能否彻底消除疤痕

仍是未知数。

事发后， 学校第一时间介入，

多次组织三方家长协商。 然而， 对

于赔偿金额与责任划分始终无法达

成一致。 小黄的家长提出 14 万元

的赔偿要求， 包括医疗、 护理、 营

养等费用。 小张的家长强调孩子

“主观无恶意”， 且冲突源头在小沈

与小黄之间。 而小沈的家长则认

为， 自己的孩子“只是倾诉， 并未

指使”， 不应承担责任。

至于学校方面， 则认为事发于

课间自由活动时间， 学校已尽到安

全教育义务， 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几轮沟通下来， 不仅没有解决

问题， 家长之间的对立情绪反而愈

发明显。 学校意识到， 仅靠自身力

量已难以化解矛盾， 于是主动对接

了街道“三所联动” 纠纷调解室。

持续跟进调解

三方握手言和

调解室内， 气氛起初十分紧

绷。 小黄的家长情绪激动， 小沈和

小张的家长则各执一词。 面对僵

局， 调解员没有急于划分责任， 而

是先安抚各方情绪： “现在互相指

责没有意义， 我们要做的是解决问

题， 让孩子能尽快放下心结， 维护

好他们之间的同学情谊。”

接着， 调解员结合情理与法

理， 逐步厘清责任脉络： 小张作为

直接实施泼水行为的人， 应承担主

要责任； 小沈虽未动手， 但他也是

引发伤害事故的关键诱因， 且在事

发时未予劝阻， 应承担次要责任。

而对于赔偿金额， 调解员也向

小黄的家人明确： 由于小黄的治疗

尚未结束， 疤痕恢复情况也不明确，

现阶段只能依据实际产生的费用进行

核算， “不能凭空要价”。

与此同时， 调解室邀请的律师也

从法律角度作出了专业解读： 根据

《民法典》 相关规定， 学校在此类事

件中承担的是过错责任。 本案发生在

课间自由活动时间， 学校不存在明显

教育管理失职， 因此无需承担赔偿责

任。 但律师也提醒， 学校虽无法预见

每一个突发行为， 仍需持续加强安全

教育和心理引导。

通过辨法析理让各方冷静下来之

后， 调解员提出“先让小黄继续接受

治疗， 待治疗基本结束后， 再依据实

际情况协商确定赔偿数额”， 这一提

议得到了各方的认同。 在之后的一个

多月里， 调解员持续跟进了解小黄的

治疗情况， 每周都与三方家长进行沟

通， 及时反馈小黄的恢复进度， 同时

耐心疏导他们的对立情绪。

在小黄的治疗基本完成， 皮肤状

况稳定后， 调解员再次组织三方家长

进行调解， 并对小黄实际产生的医疗

费、 护理费、 营养费等各项费用进行

了细致核算， 再结合各方的责任比

例， 耐心进行劝说引导。 最终， 三方

家长达成了赔偿协议， 小黄和小张、

小沈也在家长的陪同下握手言和。

未成年人校园纠纷往往掺杂着情

绪、 责任、 利益等多重因素， 单纯依

靠法律条文很难彻底化解矛盾， 但如

果只讲情理又容易导致责任不清。

在此次调解中， 调解员没有一开

始就搬出法律条文， 而是先共情各方

的委屈与焦虑， 用情理安抚情绪， 再

用法律厘清责任边界， 既让当事人感

受到了温度， 又守住了公平公正的底

线。 而律师的参与和专业解读， 也为

纠纷化解提供了法律支撑， 让各方在

明确自身责任的基础上， 主动寻求和

解。

在此类纠纷的调解中， 持续沟通

与情绪疏导不可或缺。 调解过程中，

调解员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持须跟进小

黄的治疗情况， 不断与三方家长沟通

交流， 慢慢化解了他们心中的怨气，

让大家从“互相指责” 转变为“理性

协商”， 这也是纠纷能够成功化解的

重要原因。

这一案例也为学校管理敲响了警

钟。 校园安全教育不应只停留在“知

识宣讲” 的层面， 更需要聚焦“场景

化演练” 与“心理疏导”， 让学生在

模拟场景中学会正确处理矛盾， 在心

理引导中学会控制情绪。

□ 记者 章炜

在城中村改造进程中， 老宅动

迁的补偿利益往往成为家庭矛盾的

导火索。 近日， 奉贤区金汇镇司法

所依托“三所一庭” 调解机制， 成

功化解一起因宅基地房屋动迁引发

的家庭纠纷， 既厘清了各方合法权

益， 又修复了濒临破裂的亲情， 实

现了法理与情理的双赢。

这起纠纷起因于城中村项目改

造， 陈大爷与两个儿子围绕祖传老

宅的动迁补偿利益归属产生了争

议。 这处宅基地房屋的户主为陈大

爷， 1991 年办理宅基证时， 登记

人口包括陈大爷夫妇、 大儿子夫妇

和小儿子共五人。 1998 年， 陈大

爷对楼房做了财产分割， 大儿子与

小儿子各占 50%份额。 随后， 大儿

子以 6000 元的价格将自己的份额

出售给了弟弟， 此后房屋便由弟弟

居住使用。

随着金汇城中村改造项目的推

进， 老宅被纳入动迁范围， 这让原

本平静的家庭爆发了矛盾。 因对补

偿利益分配无法达成一致， 三方向

金汇镇司法所申请调解。 接到申请

后， 司法所所长高度重视， 组建了

调解小组介入处理， 调查并梳理了

纠纷的核心症结。

调解现场， 三方诉求尖锐对

立。 大儿子认为， 自己的户籍始终

在该村， 1998 年出售的仅是宅基

地上的房屋， 而非宅基地使用权，

理应按照现行动迁政策享受相应的

货币补偿和安置房权益。 小儿子则

反驳， 当年买卖时双方曾口头约

定， 哥哥将一半宅基地房屋所有权

售出后， 不再主张任何相关利益，

因此动迁权益应全部归自己所有。

夹在两个儿子中间的陈大爷也情

绪激动地表示， 老宅是自己与已故的

老伴一起建起来的， 1998 年时对房

屋做分配是出于亲情考量和对自身养

老的规划， 本以为能换来家庭和睦，

没想到却让兄弟反目、 家庭鸡犬不

宁。 “我只希望兄弟俩能握手言和，

我老了也能有个依靠。”

调解小组充分听取各方陈述后，

秉持“维护家庭亲情、 尊重历史、 照

顾现实、 公平合理” 的原则展开调

解。 调解员结合 《土地管理法》 《民

法典》 物权编及继承编的相关规定以

及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法等

法律法规， 向三方释法明理： 宅基地

使用权具有身份属性， 而房屋所有权

可通过建造、 继承、 赠与等方式形成

共有关系， 动迁补偿既包含房屋价值

补偿， 也涵盖宅基地使用权、 搬迁、

安置等多项权益， 需综合全案情况统

筹考量。

经过多轮“面对面”沟通与“背对

背”疏导，调解小组成功找到各方利益

的平衡点，最终三方达成一致协议：确

认小儿子于 1998 年通过买卖取得了

房屋所有权，应保障相应动迁权益。陈

大爷作为户主享有的动迁权益分配给

两个儿子，由两人共同受益；两个儿子

各自向陈大爷支付 5 万元养老费用，

并由两家轮流赡养老人。同时，确认大

儿子作为宅基证立基人之一， 应获得

相应的动迁份额， 剩余动迁权益归小

儿子所有。

在调解小组的见证下， 三方郑重

签署调解协议书， 明确了各自的权利

义务、 补偿金额及支付方式。 “感谢

调解员帮我们解开了心结， 以后我们

兄弟俩一定好好孝敬父亲。” 签字后，

大儿子与小儿子握手言和， 陈大爷也

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调解心得】


